	[image: image1.jpg]megas-ow

Do 1281 B2 1 4G 1 B




	2026香港禮品及家用品展

MEGA SHOW Part I
	台灣區家具工業同業公會

北市復興南路一段249號6樓

TEL：02-2705-8316  FAX：02-27051893

E-mail:tfma.service@msa.hinet.net

Website:www.tfma.org.tw

	￭業務聯絡人：張貴婷 Laura Chang
	

	￭報名資料為大會手冊登錄資料，請用正楷詳填以免錯誤，完成後請傳至mslaurachang@gmail.com

	公司名稱
	中文
	統一編號

	
	英文

	通訊地址
	中文(郵遞區號        )

	
	英文

	公司登記地址
	

	電　  話
	
	傳    真

	網　　址
	

	大會手冊登錄
聯   絡   人
	中文
	英文

	
	職稱
	分機

	
	E-mail

	 展務聯絡人
	中文
	英文

	
	職稱
	分機

	
	E-mail
	手機(緊急聯絡用)

	公司負責人
	中文
	英文

	 產品分類

(可複選)
	□ 家居用品及飾品：家具、家用品、家飾品、燈飾及家用紡織品等。
□  廚房及餐桌用品    □ 禮品及贈品         □ 禮品包裝及裝飾用品

□  玻璃產品          □ 聖誕及節慶用品



	 展位面積
	團區裝潢預定面積

(sqm)
轉角
· 是
· 否
· 指定轉角需加收轉角費


	相關規定
	1. 參展款項由公會代收代付，公會將開收據給報展廠商作報帳憑證。
2. 一經報名繳費後的廠商若取消參展，須以書面或email方式正式通知公會，恕不退款。

	補助規則
	1. 至少5家符合國貿局補助資格的廠商參展。

2. 申請補助的公司必須是在國貿局有登記之公司或商號，並無欠繳推廣貿易服務費的紀錄。

3. 攤位裝潢需有以下國貿局規定的3個必要元素，並同意讓本會拍照存證。
1、 公司招牌：現場公司招牌及大會手冊的公司名稱須與國貿局登錄之中英文名稱相符，如現場所使用公司Logo(包含產品上)或品牌名都必須是有效的商標註冊申請於補助的公司名下。

2、 台灣識別標章(必須大於50公分寬)
3、 明顯攤位號碼
4. 現場不得出現非台灣製造的產品展出。
5. 展後兩星期內，廠商必須配合將補助領據蓋公司大小章後正本掛號寄回公會。公會會員仍須符合以上規定，才能獲得補助。
6. 補助金額依參展攤位面積做比例分配，於展會後三個月以銀行匯款方式核發。
7. 公會團體補助與國貿局個別補助不能同時申請。
8. 實際補助核發仍須依國貿局最終公告之2026年補助規定辦理 。                                  

	加蓋公司
大小章
	
	填寫人簽名
	

	填寫日期
	
	填寫人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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